艦艇應用細水霧滅火效能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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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一、歷次艦艇所發生之火災均造成相當程度的損失，是以如何在火災初期即有效撲滅火勢與控制煙霧擴散，以確保航安、人安與物安乃重要之課題。細水霧系統因具有諸如較好之火災抑制能力、煙霧吸附力、較低的水損、無毒、安全及環保等優點，獲得全世界一致認同。

二、由於電腦的運算速度突飛猛進、硬體價格下滑、性能式設計興起、以及火場電腦模擬技術漸趨成熟等因素，使得電腦模擬成為評估防火功能與火場模擬的最佳工具。依據分析結論訂定妥善之防（滅）火與救災計畫，除可節約實體驗證的時程與成本外，亦可提升艦艇火災安全防護能力，使火損與煙損降至最低程度，確保海上航行安全。

三、使用電腦模擬平台來驗證細水霧系統在艦艇輪機主要艙間之應用，由模擬的結果得知，細水霧滅火系統於自然通風或強制通風的狀態下均可有效抑制火災，另相較於艦艇其它現行之滅火系統，其火災抑制效能亦較為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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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類長久以來就利用水做為滅火媒介，諸如二十世紀所研發的自動撒水系統，即廣泛地被各型艦艇運用做為固定式的滅火系統。然而，水並非一體適用於各類型火災的滅火媒介，例如當撒水頭以大粒徑之水滴噴撒時，除無法有效撲滅油(B)類火災，在某些例子中更因為自動撒水系統釋放出大量的水，造成裝備產生水損等問題而備受爭議。因此自20世紀初期開始，即以海龍1301為艦艇主要滅火系統，由於具有良好之滅火抑制效果、藥劑使用量少、復原快以及災損小等特點〔註一〕，使得其他滅火系統的發展受到極大地限制。惟不幸的是，經研究證實海龍系列的鹵元素是使地球臭氧層破裂的元凶後，遂於環保考量下，由全球各大工業國於1987年簽署蒙特婁公約〔註二〕(Montreal Protocol)，規範氟氯化合物(CFCs)的生產、銷售及使用量，並規定自2004年起完全停用海龍滅火系統，以保護臭氧層。此舉致使海龍滅火系統在環保的考量下，進入替換與中止使用(Phase Out)之階段。為了尋找合宜之替代性滅火藥劑，各國正進行系統性的評估研究，而大部分的替代品係以達到綠色環保的目的。

依據NFPA 750規範〔註三〕對細水霧的定義，系統必須在以最低設計壓力動作狀態下，於距離噴撒頭1公尺處測得之水滴粒徑DV0.99小於1000　m以下始可稱之。而該型滅火系統係以傳統撒水(Sprinkler)系統為基礎發展，利用系統額定壓力將流體送入噴撒頭，使流體霧化為不連續之細小水霧微滴後，針對火災進行消減或防護冷卻等作為，不僅安全可靠，亦具有符合環保要求、適用範圍廣以及高效率等優點。系統的主要滅火原理〔註四〕為：降低火源周圍的輻射熱、以蒸發的水蒸氣包圍火源四周以隔絕氧氣供應、以及直接冷卻火源。

當艦艇航行於廣大海洋，除因作戰所造成的損害外，平時亦有可能因為人為疏失或裝備故障等因素發生重大的災害，其中火災事故更有與日俱增之趨勢。因此，海軍各類型艦艇均應比照相關防火規範，選用設置安全、有效之消防滅火系統，期使艦艇遠離火災威脅、確保航行安全，持續發揮海上作戰能力。

細水霧滅火系統強調以低耗水量對災區進行快速滅火，達到降溫與保護人員、裝備安全之目的；另經美國海軍研究證實，即使在電動裝備處於運轉的狀況下作動此滅火系統，仍可確保在某些條件下不會發生人員電擊之危害，這將使值更或是修理班人員在滅火過程中，仍能夠安全無虞地進入災區進行搶修工作，而達到縮減滅火行動時程的目標。目前美國海軍研究實驗室(NRL)依照完成的試驗與分析結果，於新造之船塢登陸艦聖安東尼號(LPD-17)裝設細水霧滅火系統，供機艙做為防護之用，預期未來細水霧系統將快速地發展並應用於艦艇。

一艘艦艇自設計伊始到建造、測試乃至正式服勤，其間所耗費的資源難以計算，若無法於初期即運用有效方法確認設計之可行性，將因無法達到作戰需求而陷入不斷進行性能提升或修改的惡夢中，最終則仍需付出更高的時間、成本等資源。今日，由於電腦科技的快速發展，致使複雜的火災數值模擬分析可以藉由電腦運算來進行，並能準確的模擬火場中火流、煙流、煙濃度、熱傳及結構受損之變化等資料。世界先進國家對於艦艇之消防安全性能多透過一些數值模擬量化之數據，提供更彈性的評估方式，其理念係將防火功能予以量化，由量化的數據去比較、評估何種設計是較佳的設計，故可視為整合性的防火設計概念，其不僅考慮防火設備，同時也考量到成本、維護、風險、環境等面向。

根據挪威船級社 (Det Norske Veritas, DNV)的研究指出，艦艇有三分之二的事故源自於機艙火災，而其中肇因於油料外洩並觸碰高溫表面後起火者竟佔56%（如圖一、二）〔註五〕，經檢討肇因大多係輪機值更人員操作不慎、保養不確實等。另外，潛在於輪機主要艙間裡的火災危機，主要來源是各類B類易燃物品，如柴油、油脂類滑油等，大致屬於NFPA 325〔註六〕裡歸類為1、2類火災或者3類易燃的液體。因此，本文選擇艦艇輪機主要艙間做為探討對象，採用電腦模式模擬方式，針對艦艇輪機主要艙間進行細水霧的滅火機制研究及效益性評估，以瞭解細水霧滅火系統在艦艇損害管制領域中可扮演的角色，並提出系統設置最佳化建議。

貳、電腦數值模擬分析技術

一般而言，研發單位對於進行動輒花費鉅額預算的全尺寸燃燒實驗較無法接受，故為求獲得細水霧滅火系統抑制火災之效能評析資料，必須依賴其他方法，其中計算流體力學(CFD)便是其中一種極佳的選項，它僅需花費較少的經費，便可達到迅速獲得詳細數據而又符合經濟效益之目的。此外，近年由於電腦硬體的運算速度快速提升與價格下滑、模擬技術漸趨成熟，以及防火設計由傳統的「規格式設計」轉變為「性能式設計法」等因素，使得台灣對於火場電腦模擬技術的應用，有逐漸升高的趨勢。例如高鐵車站、捷運、京華城等工程，於建造前即採用電腦數值模擬方法分析評估設計是否可行，並發展完備且適當的火災緊急應變程序，藉以提升火災安全防護能力。

火場數值模擬係採用數學模式描述場景相關資訊，並將之離散化轉換為低階程式語言後，利用電腦執行運算、模擬火災成長、燃燒、煙流擴散等火場情境，最後將產出的數位化資料輸入圖形解析程式，進行所謂之「後處理」程序，便可將火災情境以圖形介面方式呈現於研究者面前，進而依據模擬趨勢分析資料評估火災可能造成的危害（流程如圖三）。惟因現今電腦輔助火場模擬軟體尚處於發展階段，使用時除應深入瞭解軟體操作與應用範圍的限制，亦須對火場具有豐富的經驗；另為避免模擬期間發生不正常的物理現象，所有的結果均需加以驗證、判斷是否符合真實現象。

文中將採用英國格林威治大學發展之細水霧電腦效能模擬平台－火災偵測與抑制模擬軟體(FIREDASS)，以及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機構(NIST)開發之火災動態模擬平台(FDS)進行模擬作業。FIREDASS 電腦模擬平台係利用計算流體力學理論，針對分析目標之物理特徵轉換為偏微分方程並代入初始與邊界條件後，求得數值解，再將之送入後處理軟體進行數值模擬，其效益包括：不需經實測即可有效驗證系統效能，節省成本與時間；可針對不同對象物進行電腦模擬，深入分析各種想定情境產生的現象；並可直接調整系統參數進行細水霧系統最佳化，據以建立適當且有效的細水霧滅火技術。FDS係採計算流體力學為模擬理論，其核心為Navier-Stokes方程組，用以解析熱驅動之低速流場，並著重於煙流與熱傳遞現象，可同時模擬撒水作動與撒水後火場變化之計算，資料後處理則搭配Smokeview來追蹤煙流的擴散情形，其具有高可靠度、準確度、使用簡易與免費取得等優點。

參、電腦數值模擬驗證

本文以艦艇火災發生頻率最高且火災後果影響嚴重之輪機艙間進行性能評估，模擬對象係依據海軍某型艦艇之輪機艙間實景與尺寸所建立（如圖四至七），長度為9公尺、寬度為13公尺、高度則為6.6公尺，艙內空間劃分為上、下層甲板與艙底三層，出口共有二處分位於左、右舷，可經由樓梯連通至外部損管甲板，出口處裝設防火門，平時保持常閉狀態。此外艙間內部除通、抽風口各一具（分置於左、右舷處），無其他對外開口（無窗戶）。根據統計資料及火災危害分析對可能發生的火災，設計火災情境與災害相關參數，模擬之相關設定摘述如后：

(一)模擬場景參數

1.格點數：65x45x33=96,525個格點。

2.災害發生位置：燃油轉運泵出口法蘭盤處（位於下層甲板）。

3.燃料：海軍高級柴油(F-76)，油溫為49�蚓，噴濺壓力為13-psig，出口量為260GPM。

4.熱釋放速率(HRR)：依SFPE防火工程手冊〔註七〕計算燃油轉運泵出口處之熱釋放速率為778-kw/m2；燃油轉運泵周遭為6,044-kw/m2。

(二)邊界條件

1.模擬空間：輪機主要艙間（13x9x6.6m3）。

2.艙內溫度：主推進系統正常運作期間約為45�蚓。

3.進/排風量：通風停用（自然對流）；抽風速度為5-m/s。

(三)災害初始情境

1.值更人員欲轉油至日用油櫃時，因未依輪機操作程序(EOP)手冊備便各閥，造成燃油轉運泵出口因壓力過高，導致法蘭盤(Flange)接合處破裂，進而發生燃油大量外洩，後續因霧化燃油接觸高溫之氣旋式日用發電機(SSTG)或主蒸汽管路，復導致引發乙類火災（屬於噴濺式火災）。假設燃油噴濺擴延於轉運泵周遭與艙底甲板，故設定發生火災後15秒引燃其四周甲板燃油（延燒）。

2.依現行標準災損處理程序，自值更人員完成通報到修理班備便進入災區搶救，約需耗時120秒（假設所有成員均為訓練有素之狀態），故設定模擬火災發生500秒內成長的趨勢，俾以評估火災可能造成之危害。另本情境假設模擬空間內未裝設任何滅火系統，藉以評估輪機艙間發生火災期間遭遇最壞之狀況時，裝備受損情況與人員應有之正確作為。

3.火災發生至火勢停止期間所產生之高溫與濃煙效應，將危害值更人員安全。參考英國文獻〔註八〕中詳列有關燃燒產物之毒性（如表一），以及高溫熱輻射效應對於生命安全之影響（如表二）〔註九〕，以此為基準評估艙內人員是否有足夠時間逃生至安全區域。

(四)噴撒頭設定

審視國際現行有關細水霧測試規範內容，均未針對噴撒頭(Nozzle)安裝方式予以律定，鑑於本國艦艇大部分源自美系，且目前海軍與美國海軍均引用IMO/ SOLAS之規範，故本文針對美國海軍研究實驗室(NRL)發表之文獻、研究報告等資料進行蒐整，主要參考「美國軍艦輪機艙間裝設細水霧系統之滅火效能需求」文件中，針對美軍新造之船塢登陸艦(LPD-17)所詳列之細水霧系統相關設計參數（如表三）。此外，為求審慎周延不致造成模擬結果有失偏頗，故另蒐整內政部於88年9月修頒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相關條文（如表四）〔註十〕做為比對之用。經比對國內外相關規範內容，本文模擬時噴撒頭(Nozzle)安裝方式如下：

1.噴撒頭之間距：2公尺。

2.噴撒頭與艙間四周垂直壁之距離：1.5公尺。

3.模擬空間經計算後，計需裝設46具噴撒頭。

一、撒水滅火系統（密閉狀態）效能評估

(一)火災情境

本節模擬設定條件同前述，並參照「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一章第三節有關自動撒水滅火設備之規定，規劃於艙內上層裝設24個以及下層裝設22個Grinnell生產之Model K-25噴撒頭，其出水壓力為1.3bar，放射量則以80 l/min為準，經由前述兩項數據計算後可得噴撒頭之K-factor值為70.163 l/min/bar0.5。由於本文假設艙內平常工作溫度為45�蚓，故定義74�蚓為火場中自動撒水頭之標示溫度，即撒水頭之作動溫度，另噴撒液滴粒徑值為1300　m。

(二)模擬結果

觀察火場模擬所蒐集之火源熱釋放率數據（如圖八），燃油於時間0秒時被點燃，熱釋放率曲線隨即迅速陡升，並於時間

20.5秒時達到高峰後漸趨下降，約於358秒時火災幾近熄滅，僅殘存零星餘火，由此可判定撒水系統確有達到滅火之效能。另圖九至十一為火場上層之Z截面溫度場（Z=

5.4m），圖十二至十四為下層之Z截面溫度場（Z=2.6m），由圖顯示火場內最高溫度為140�蚓，隨著撒水頭持續作動至358秒時，上層溫度可被控制於安全範圍內。

火災發生後26秒至500秒模擬結束，上(24)、下(9)層共計有33個撒水頭作動，經計算作動期間之噴撒水量共約20,856公升，此尚不包含500秒後仍需持續噴撒降溫所需之水量，斯時，如未能及時於鄰艙建立艙底排水系統進行抽水，將使得艙內產生自由液面效應，進而對艦艇航行安全產生影響。

(三)結果討論

若艦艇輪機艙間於此模擬情境下發生火災時，自動撒水系統可有效移除火場大部分的熱量，避免人員或是裝備產生危害。惟值更人員應儘速撤離災艙，因為隨著時間的增加，艙內受到煙及有毒氣體侵襲進而產生中毒等危害之機會大增。此外，依照模擬結果顯示，當撒水系統產生的大量積水如未能及時抽除，將對艦艇產生危害。另撒水系統於作動前如未將災艙電源切斷，除將造成匯流排(Bus tie)等電子（機）裝備短路損壞，增加後續災後處理時間外，更可能發生人員電擊傷害甚或死亡。

二、撒水滅火系統（開口與強制通抽風狀態）效能評估

(一)火災情境

本節模擬情境之設定條件均同前述，另為探討自動撒水滅火系統於開口以及強制通抽風狀態下之滅火效能，遂假設艙間入口防火門因故保持開啟，另三部通風機（進氣速率為3 m/s）與一部抽風機（排氣速率為5 m/s）保持運轉。

(二)模擬結果

觀察火場模擬所蒐集之火源熱釋放率數據（如圖十五），燃油於時間0秒時被點燃，熱釋放率曲線隨即迅速陡升，並於時間21.5秒時達到高峰後即趨下滑，約於200秒左右曲線開始持續於1 MW至0.6 MW之間振盪，直至500秒模擬結束止仍未趨近熄滅，研判此係開口與強制通抽風之模擬條件所致。另圖十六至十八為火場上層之Z截面溫度場（Z=5.4 m），圖十九至二一為下層之Z截面溫度場（Z=2.6 m），由圖顯示火場內最高溫度約為155�蚓，若與密閉狀態情境之模擬結果相比較，可得知火災發生後64秒以前，兩者滅火效能並無過大差異，惟自64秒之後，本情境因強制通風與開口等條件允許艙內空氣對流補氣，致使火災於燃燒三要素均充足的情況下，上、下層甲板溫度均較密閉狀態之情境為高。圖二二、二三為火源處（Y=5.4 m）的截面溫度場，由圖顯示撒水系統作動後約71秒時，除火柱區外，艙內溫度可控制於安全範圍內。由圖二四得知，火災發生後150秒，二氧化碳濃度均將達危害標準，此時值更人員如未儘速撤離將對其產生危害。

火災發生後26秒至170秒間，上(24)、下(10)層共計有34個撒水頭作動，171秒至290秒間，上、下層所有撒水頭作動，經計算可知噴撒水量共約25,488公升，此尚不包含500秒後仍需持續噴撒降溫所需之水量，斯時，如未能及時於鄰艙建立艙底排水系統進行抽水，將使得艙內產生自由液面效應，進而對艦艇航行安全產生影響。

(三)結果討論

若艦艇輪機艙間於此模擬情境下發生火災時，自動撒水系統可有效移除火場大部分的熱量，避免對人員或是裝備產生危害。惟值更人員仍應儘速撤離災艙，避免受到煙及有毒氣體侵襲。另當輪機艙間發生火災時，值更人員應立即將災艙內之通、抽風停用並完成甲級防險，始可獲得較佳之火災抑制效能。

此外，因自動撒水系統作動時將產生電子（機）裝備短路等危害，恐將對艦艇航安產生影響，故最終評論自動撒水系統並不適合裝設於輪機主要艙間中，做為火災防護之用。

三、細水霧滅火系統（密閉狀態）效能評估

(一)火災情境

本節模擬條件均同前，另由第三、(一)節模擬結果得知，艙內上層溫度於火災發生後5秒內，將上升至360�蚓上下，故本情境假設火災發生後3秒，上層溫度即到達

74�蚓之撒水頭作動溫度；另外，為探討艙內值更人員於細水霧系統作動時，是否存有毋需撒離艙間之可能性，故設定所有噴撒頭於3秒鐘時採全區釋放方式進行模擬。

(二)模擬結果

圖二五至二七為火場上層甲板3秒至

41秒間之Z截面溫度場(Z=5.4m)，圖二八至三十為下層甲板3秒至41秒間之Z截面溫度場(Z=2.6m)由圖示得知，火災發生後溫度隨即迅速陡升，噴撒頭於時間t=3秒時作動噴撒，約於15秒時除火源上方鄰近區域，其餘位置溫度均控制於室溫45�蚓上下，約於23秒後火災幾近熄滅，僅殘存零星餘火，火災明顯被細水霧所抑制。

(三)結果討論

依照模擬結果顯示，當細水霧系統於發生火災作動時，可迅速有效地移除火場大部分的熱量並達到抑制火勢的效果，避免對人員或是裝備產生危害；另外，依照Hills於1993年以及約翰霍普斯金大學應用物理試驗室針對電動裝備於細水霧中運作時，是否會對人員產生電擊傷害的評估結果觀之，即便是在災艙電源未切斷的狀況下作動細水霧系統，值更人員似無撒離災艙進行避難之必要，這對於處於惡劣海象或是作戰期間亟須分秒必爭的艦艇而言，無異是一極具優勢的條件。

四、細水霧滅火系統（開口與強制通抽風狀態）效能評估

(一)火災情境

本節模擬情境之設定條件均同上節所述，另為探討細水霧滅火系統於開口以及強制通抽風狀態下之滅火效能，遂假設艙間入口防火門因故保持開啟，另三部通風機（進氣速率為3 m/s）與一部抽風機（排氣速率為5 m/s）保持運轉。

(二)模擬結果

圖三一至三三為火場上層甲板3秒至

41秒間之Z截面溫度場(Z=5.4m)，圖三四至三六為火場下層甲板3秒至41秒間之Z截面溫度場(Z=2.6m)，由圖所示，火災發生後溫度隨即迅速陡升，噴撒頭於時間t=3秒時作動噴撒，約於15秒時除火源上方鄰近區域，其餘位置溫度均控制於室溫45�蚓上下，約於23秒後火災幾近熄滅，僅殘存零星餘火。將本情境與上一節模擬結果進行比較，顯示細水霧系統並不因災艙內是否處於開口或通風之不利條件下，影響其滅火效能，分析原因應為噴撒頭採全區噴撒，致使開口與通風口處因瀰漫水霧產生布幔遮蔽效應所致。

(三)結果討論

依照模擬結果顯示，當細水霧系統於發生火災作動時，即便未將災艙內通、抽風停用並完成甲級防險的情況下，亦不影響其抑制火災之效能，可迅速有效地移除火場大部分的熱量，達到防護人員或是裝備避免造成危害的目的。

肆、結語

本文採用電腦模擬方法，針對艦艇輪機主要艙間進行細水霧滅火系統之效益性評估，以瞭解其於艦艇損管領域中，做為火災抑制/滅火系統之可行性與效應性。由電腦模擬平台FDS與FIREDASS所得之模擬結果分析，細水霧系統與傳統之撒水系統相較下，不論就火災抑制時間、滅火媒介需求量或是滅火總體效能而言，均優於傳統方式（如表五）。以下針對電腦模擬結果可歸納出下列幾點結論：

一、自動撒水系統可於艦艇輪機艙間發生火災時有效移除火場大部分的熱量，避免對人員或是裝備產生熱侵害。惟其應用時必須保持災艙水密（完成甲級防險並停用通、抽風）始可獲得較佳之火災抑制效能，若否，將大大影響其滅火效能；此外，依自動撒水系統所產生的大量積水、造成電子（機）裝備短路損壞以及人員發生電擊傷亡等危害評估，實不適裝設於輪機主要艙間做為火災防護之用。

二、當細水霧系統作動時，即便在未能將災艙內通、抽風停用並完成甲級防險的情況下，亦不影響其抑制火災之效能，可迅速有效地移除火場大部分的熱量、煙粒子並減少毒性氣體的產生，達到防護人員或是裝備避免危害之目的；另外，依照Hills〔註十一〕於1993年以及約翰霍普斯金大學應用物理試驗室〔註十二〕針對電動裝備於細水霧中運作時，是否會對人員產生電擊傷害的評估結果觀之，即便未將災艙電源切斷逕行作動細水霧系統，值更人員亦無撒離災艙進行避難之必要性，這對處於惡劣海象或是戰時分秒必爭的艦艇而言，無異是一項極具優勢的條件。

三、由結果顯示，一旦當火災迅速成長與擴展時，災艙內各角落的溫度、毒性氣體與煙塵將於短時間內快速上升並超出人員可承受的極限值，故可藉此結果評估艙內值更人員撤離之最佳時機，並比對、修訂現行救火教範不足之處。

囿於本文係採電腦模擬平台針對艦上輪機主要艙間（主機艙）進行細水霧系統配置的效益性評估，在有限的資料與數據下，僅能針對初步模擬分析進行研究，未來如能進行全尺寸實驗，所得數據將更為準確與實用。另由於新造艦艇之輪機主要裝備大多採用內燃機（燃氣渦輪機與柴油機）與精密電子儀器（控制箱、感測器），故後續應針對此類型之輪機艙間進行可行性研究，以掌握細水霧系統對於精密裝備是否會造成水損，以及電子儀器產生短路漏電之可能。

造艦係極為耗費資源與時間的專案，若無法於初期即運用有效方法確認設計之可行性，後續恐將陷入時間與成本耗費永無止境的流沙陷阱中。是以如能藉由電腦運算準確的模擬火場中火流、煙流、煙濃度、熱傳及危害趨勢等資料，提供完整的艦艇防火安全評估方式，將可大幅節約造艦成本與時程。目前美國海軍已於其新造艦艇LPD-17與LHD-8裝設高壓式細水霧系統(HPWMS)，並針對新型驅逐艦DD(X)規劃設計中壓式細水霧系統(IPWMS)，後續新造之DDG-51級驅逐艦亦考慮安裝高壓式或中壓式細水霧系統。國內細水霧相關研究近幾年亦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爾後如能跟隨甚或迎頭趕上世界潮流，將細水霧系統應用於艦艇輪機艙間做為滅火系統，對於艦上裝備與人員而言，將更可確保安全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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